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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色

GEM的定位，乃為中小型公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此等公司相比起其他在主板上市的公司帶有較

高投資風險。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

出投資決定。

由於GEM上市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承受較大的

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報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

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報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報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聚利寶控
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董事（「董事」）願就本報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
任。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報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準確完

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本報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本報

告所表達的一切意見均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發表，並以公平合理的基準及假設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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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業績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業績連同二零二二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4,146 4,166 12,920 12,624
已售及已消耗庫存成本 (1,369) (1,224) (4,073) (3,530)      
毛利 2,777 2,942 8,847 9,094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3 195 25 361 306
僱員福利開支 (1,892) (1,529) (5,031) (4,68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11) (134) (648) (508)
使用權資產折舊 (726) (737) (2,257) (2,170)
水電開支 (212) (221) (679) (690)
營銷及廣告開支 (16) (5) (37) (13)
其他開支 (746) (1,043) (2,229) (2,504)
財務成本 (134) (110) (437) (328)      
除稅前虧損 (965) (812) (2,110) (1,494)
所得稅開支 4 (4) 2 (15) (8)      
期內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969) (810) (2,125) (1,502)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或將於其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時的匯兌差額 6 122 (4) 105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扣除稅項 6 122 (4) 105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扣除稅項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963) (688) (2,129) (1,397)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6
－基本（新加坡分） (0.19) (0.16) (0.42) (0.30)
－攤薄（新加坡分）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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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合併儲備
匯兌

波動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69 13,311 1,735 (76) (14,358) 1,481

期內虧損 – – – – (2,125) (2,125)

換算海外業務時的匯兌差額 – – – (4) – (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4) (2,125) (2,129)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69 13,311 1,735 (80) (16,483) (648)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經審核） 869 13,311 1,735 40 (12,671) 3,284

期內虧損 – – – – (1,502) (1,502)

換算海外業務時的匯兌差額 – – – 105 – 105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 – – 105 (1,502) (1,397)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869 13,311 1,735 145 (14,173)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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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的

註冊辦事處位於P.O. Box 1350, Windward 3, Regatta Office Park, Grand Cayman KY1-1108, 

Cayman Islands及本公司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124, Lorong 23 Geylang, #10-01 and #10-02 

Arcsphere, Singapore 388405。

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在聯交所GEM上市。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主要從事以下活動：

(1) 新加坡的亞洲全方位服務餐廳業務；及

(2) 馬來西亞的手工烘焙連鎖店。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國際財
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會計準
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呈列，除另有說明外，表格內各項數值均調整至最接近的千位（「千新加坡元」）。

編製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的編製基準及會

計政策與編製二零二二年年報所載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

表所採納者一致。

本集團並無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8二零二三年第三季度報告

綜合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
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財務報表。附屬公司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實體，包括結構性實體。當

本集團因與被投資公司往來而產生或有權取得各種回報，並可透過其於有關被投資公司的權力

（即目前可讓本集團指示被投資公司相關活動的現有權利）影響有關回報時，即為具有控制權。

倘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被投資公司的投票或類似權利不足過半數，本集團評估其是否對被投

資公司擁有權力時會考慮以下所有相關事實及情況，包括：

(a) 與被投資公司其他具投票權持有人的合約安排；

(b) 因其他合約安排而產生的權利；及

(c) 本集團的投票權及潛在投票權。

附屬公司與本公司就編製財務報表的申報期相同，均使用一致會計政策。附屬公司業績於本集

團取得控制權當日綜合入賬，且將繼續綜合入賬，直至不再擁有有關控制權之日。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每項組成部分均歸因於本集團母公司的擁有人。與本集團成員公司之間

交易相關的所有集團內公司間收入及開支均於綜合入賬時全數抵銷。

倘事實及情況顯示上述的三項控制因素中一項或多項有變，則本集團會重新評估其是否仍然控

制被投資公司。附屬公司中不導致喪失控制權的所有者權益變動作為權益交易核算。

倘本集團失去對附屬公司的控制權，則終止確認(i)該附屬公司的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

何非控股權益的賬面值及(iii)於權益內記錄的累計換算差額，並確認(i)已收代價的公平值；(ii)所

保留任何投資的公平值及(iii)損益中任何因此產生的盈餘或虧損。本集團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

中確認的應佔部分會適當地重新分類至損益或保留溢利，基準與倘若本集團直接出售有關資產

或負債所需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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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為本集團營運以及管理餐廳及烘焙零售店的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折讓）。本集團的收益、

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2,957 3,055 9,477 9,606
餐飲業務
手工烘焙店：
－銷售麵包及糕點產品 1,185 1,107 3,435 3,007
－特許權費及特許權 
使用費收入 4 4 8 11     

4,146 4,166 12,920 12,62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政府補助* 193 38 355 315
利息收入 – – 1 1
其他 2 (13) 5 (10)     

195 25 361 306     

* 該金額主要指加薪補貼計劃、年長員工就業補貼及其他業務補助下獲新加坡政府授予的獎金或津貼。

4.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須就在本集團成員公司成立及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產生或來自該等司法權區的溢利按實體

基準繳納所得稅。

根據開曼群島的規則及規例，本公司毋須於開曼群島繳納任何所得稅。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於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附屬公司須就於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產生的估計溢利分別按17%及24%的稅率繳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所得稅 (4) 2 (15) (8)     
期內稅項開支 (4) 2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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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二年九

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6. 母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千新加坡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虧損 (969) (810) (2,125) (1,502)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目（千股）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為(0.42)新加坡分（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0.30)新加坡分）。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7. 報告期末後事項

自報告期末直至本報告日期，概無發生影響本集團的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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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我們為一間餐飲集團，旗下彙聚多個品牌，在新加坡擁有及營運多間屢獲殊榮的餐廳，並在馬來西

亞擁有最大手工烘焙連鎖店之一（按馬來西亞烘焙零售店的收益及數目計）。我們在新加坡以兩個自

有品牌及一個特許營運品牌營運餐飲業務。我們的「Central Hong Kong Café」品牌主要專注於在全
方位服務環境下提供休閒及正宗的茶餐廳體驗，而我們的「Black Society」品牌在全方位服務環境中
供應現代中式菜餚。特許營運的「Greyhound Café」品牌在時尚及新潮的環境中供應創新特色泰國
菜。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手工烘焙連鎖店以我們「Bread Story」品牌供應多種可供選擇的手工麵包、點
心及蛋糕。

「Greyhound Cafe」的特許營運已於二零二三年四月底終止。隨後該餐廳的處所已改造並更名為我們
自有的「Crazy Rich Thai」品牌。該新品牌提供獨一無二且具有創新風味的特製泰國菜。

我們相信憑藉逾十年的營運歷史、強大的品牌認知度及信譽、多元化的客戶基礎、創新的產品種

類、獨特的用餐體驗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層，本集團處於具競爭力的位置。此外，我們的新加坡餐廳

及馬來西亞烘焙零售店選在客流量大及方便目標顧客到達的位置，對本集團於目標區域的策略至關

重要，其亦有助推廣品牌形象及認知度。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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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上市日期」）以股份發售方式於聯交所GEM成功上市，
合共發售125,000,000股股份，發售價為每股股份0.50港元（「股份發售」）。本公司自股份發售收取
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23.7百萬港元。

董事認為，本公司於聯交所GEM上市（「上市」）將有助業務計劃的實施，於行業佔有更多市場份額。
上市將(i)提高本集團的企業形象；(ii)為本集團提供集資平台；及(iii)使股東基礎多元化。

我們面臨高通脹所帶來的挑戰。從原材料到電費及勞動力成本等營運開支，餐飲業務須應對幾乎所

有開支部分的成本上升。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加劇擾亂全球供應鏈，導致化肥、食

品、石油及天然氣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根據我國政府發佈的統計數據，此導致食物通脹率同比上

升至6.8%。

儘管經營成本上升以及我們可能會認為加價是合理的，但我們調整售價時一直非常謹慎。不幸的

是，這在競爭激烈的餐飲業並不簡單，我們須權衡利弊，以免任何加價疏遠顧客或將消費者推向競

爭對手。

根據二零二三年第一季度勞動市場報告，整個行業的職位空缺率高達7%。二零二一年服務業的外
籍勞工配額下降至35%或以下，進一步加劇人力短缺。此外，二零二三年五月亦根據累進工資模式
為本地僱員設定最低工資，增加了所有食品服務業面臨的成本壓力。隨著所有公司都開始支付至少

最低工資，那些急需人手的公司將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資，在勞動力市場吃緊的情況下吸引並留住本

地工人。這給像我們這樣的運營商帶來了更大的成本壓力。過去一年，我們看到勞動力成本增加了

至少10%。

儘管營業額數字及復甦跡象令人振奮，許多全球及本地問題仍不斷困擾著我們的餐飲業，對某些行

業更是如此。勞動力問題及成本通脹仍然是最大的挑戰，這個結構性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

我們將採取削減成本的措施，以緩解及更好地管理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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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收益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12.6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3百萬新加坡元或2.3%至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12.9百萬新加坡元。收益輕微增加乃主要來自馬來西亞業

務。

已售及已消耗庫存成本

儘管收益輕微增加，已售及已消耗庫存成本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53百萬新加

坡元增加約0.54百萬新加坡元或15.4%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07百萬新加坡

元。食物成本上升乃主要由於馬來西亞令吉貶值，導致食材價格通脹高企，特別是在馬來西亞。

僱員福利開支

僱員福利開支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68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0.35百萬新加坡元

或7.5%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5.03百萬新加坡元。僱員福利開支增加乃主要由

於年度薪金增長及兩間新店鋪產生的額外員工培訓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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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由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0.51百萬新加坡元增加約

0.14百萬新加坡元或27.6%至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0.65百萬新加坡元。有關增

加乃由於兩間新店鋪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更名及開幕，導致折舊增加，尤其

是翻新費用及廚房設備的折舊。

其他開支

其他開支主要包括法律及專業費用、租金及相關開支、清潔費、維修及維護開支、廚房及酒吧用具

開支、有關信用卡結算的銀行收費、未變現外匯虧損及其他雜項開支。我們的其他開支由截至二零

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2.50百萬新加坡元減少0.27百萬新加坡元或11.0%至截至二零二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約2.23百萬新加坡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i)缺乏與兩間店鋪於去年結束

營業有關的固定資產撇銷及還原成本合共0.15百萬新加坡元，以及(ii)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期間新加坡元兌港元升值，導致未變現外匯虧損減少0.10百萬新加坡元。

期內虧損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分別錄得虧損約2.12百萬新加坡元及

1.50百萬新加坡元。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虧損增加，主要由於新加坡業務的業績

下滑以及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通脹導致食物成本及勞動力成本整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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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
權益及淡倉

於本報告日期，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任何彼等各自聯繫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

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已載入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GEM上市

規則第5.46條至5.67條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在股份中的好倉：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所持股份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相關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劉婉貞女士(1) 實益權益 219,500,000股

普通股(2)

43.9%

附註：

(1) 劉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2) 該等股份乃以好倉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的聯繫

人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已載入本公司須存置的登記冊內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GEM上市

規則第5.46條至5.67條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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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的權益及淡倉」一

節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自上市日期起直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任何時間概無

訂立任何安排，使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18歲以下子女擁有任何可認購本

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之權利，或可藉買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

體之股份或債權證而獲益之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股份及相關股

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已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載入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在股份中的好倉：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或
相關股份

總數

於本報告日期
佔本公司股權

百分比

淨心療養院（國際）有限公司

（「淨心療養院」）(1)

實益權益 90,500,000股

普通股(2)

18.1%

附註：

(1) 淨心療養院（前稱Bright Honor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由祥和國際有限公司持有100%權益，而祥和國際有限公司由Tobias 

Li Xi BERNOTH先生持有100%權益，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Tobias Li Xi BERNOTH先生被視為在淨心療養院持有的90,500,000

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該等股份乃以好倉持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的權益

登記冊，概無其他人士或公司（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的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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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方交易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關聯方交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自上市日期起及直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一八年四月四日，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劃的條款乃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23章的條文釐定。自採納該計劃起直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操守守則，其條款等同於GEM上市規則第5.48條至5.67條所載的

交易必守準則（「標準守則」）。本公司已就標準守則通過書面指引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別查詢，所有董
事均已確認，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準則及董事進行證券

交易的操守守則。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情況

本公司致力實現高標準的企業管治。董事認為，良好及合理的企業管治常規對本集團的持續增長以

及保障及盡量增加股東權益至關重要。

根據載於GEM上市規則附錄15的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A.2條，主席與行政總

裁的職務須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然而，本公司並無單獨的主席及行政總裁，劉女士目前擔任

該兩個職位。董事會認為，將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歸屬於同一人具有確保本集團內部領導貫徹的

好處，且可令本集團實現更有效及高效的整體策略規劃。董事會認為，目前安排的權責平衡將不會

受損，該架構將可令本公司迅速有效作出及實施決策。董事會將透過考慮本集團整體情況，繼續審

視及考慮於適當時機分開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及直至本報告日期，本公司

已應用該等原則及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所有適用守則條文。



18二零二三年第三季度報告

董事及控股股東於競爭業務中的權益

除招股章程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定義

見GEM上市規則）各自確認，彼等概無於被認為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
的業務（董事獲委任以董事身份代表本公司及╱或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權益的該等業務除外）中擁有

權益。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根據GEM上市規則第5.28條成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其書面職權範圍符合企業管治
守則所載守則條文的規定。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檢討及監督本集團的財務報告過程及內部控制

程序。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審核委員會由盧慶星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文志忠先生及陳栢

鴻先生組成，彼等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審核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就（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未經審核中期業績舉行會議。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任何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

十日止九個月：無）。

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概無任何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的重大投資、重大收購

或出售。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計劃

除本報告所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本報告日期並無重大投資或收購資本資產之具體計劃。倘任何

重大投資及收購機會落實，本公司將根據GEM上市規則另行作出公告（如適用）。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各股東、業務夥伴及客戶一直以來對本集團的支持致以衷心謝意。同時，本人

對全體董事、管理層及員工於本期間付出的努力及奉獻深表感謝及讚賞。

承董事會命

聚利寶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劉婉貞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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